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表
单位：亿元

序号 被担保方
名称 注册地点（详细地址）

法定
代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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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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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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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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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
方偿债
能力的
逾期担
保

是否存
在影响
被担保
方偿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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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质押事
项

是否存
在影响
被担保
方偿债
能力的
或有负
债

是否
存在
影响
被担
保方
偿债
能力
诉讼
事项

一、二级子公司

1
中冶控股
（香港）有
限公司

RMS.3203-3,32/F.,
OFFICE�TOWER�
CONVENTION�PLAZA�1�
HARBOUR�ROAD,
WANCHAI�HK

邹宏
英

进出口业务，与工程建筑相关的技术服务，金属矿
产品的投资、销售 135.47 30.10 - - 105.37 - 3.52 22.22%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2
中冶置业
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17
号 29层（25）、30层（26）

刘福
明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接受委
托从事物业管理；项目投资 931.94 805.94 77.39 715.00 126.00 162.89 0.09 86.48%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3
中冶建工
集团有限
公司

重庆市大渡口区西城大道
1号

田贵
祥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险货物),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勘查，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 ,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公路管理与养护，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
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建筑用钢筋产品生产，
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自，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自以和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自:水泥制品制造,金属结构制造,水环境
污染防治服务，城市绿化管理,对外承包工程,建筑
用右加工,木材加工，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
制造),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轻质建筑材料制
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米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并展经
营活动)

223.71 167.64 4.05 162.22 56.07 285.38 6.63 74.93%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4
上海宝冶
集团有限
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抚远路 2457
号

高武
久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测绘服
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特
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制
造；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建设工程设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冶炼工
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钢结构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管道
工程，机场场道工程，土石方工程，爆破与拆除工
程，；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工程管理服
务；对外承包工程；从事建筑科技、机器人科技、机
电设备科技、计算机信息科技、计算机科技、计算机
网络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国
内贸易代理；专用设备修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
与修复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建筑工程机械与
设备租赁；各类钢结构件生产、冶金机械设备生产；
建筑智能化工程，模板建设工程作业，脚手架建设
工程作业；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公路建设工程施工，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519.50 417.28 0.75 409.80 102.22 649.97 10.37 80.32%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
限公司 97.93019%；中
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 0.80062%；
上海恒宝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 0.76004%；
北京中冶和坤天冕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
0.50915%

否 否 否 否

5
中冶南方
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大学园路 33号

项明
武

各行业、各等级的建设工程总承包、工程咨询、工程
设计、工程监理；项目管理、项目代建；环境影响评
价；工程造价咨询；城市规划编制；压力容器、压力
管道设计； 机械设备、 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开发、研
制、设备成套、设备制造、安装、调试；承包境外工程
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
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
出口；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培训、新工艺、
新产品开发、推广；设计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
《炼铁》杂志发布广告

278.46 183.97 1.60 181.69 94.48 282.47 14.50 66.07%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
限公司 83.08%;
武汉武钢绿色城市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
9.59%;鞍钢股份有限
公司 6.04%;
武汉市青山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29%

否 否 否 否

6
瑞木镍钴
管理（中
冶）有限
公司

Posman�Kua�Aisi�Lawyers,
Level1,mogoruMoto�
Building,Port�Moresby,
National�Capital�District,
Papua�New�Guinea.

王洲 巴布亚新几内亚瑞木红土镍钴矿项目的投资，开发
及运营管理 0.10 0.10 - 0.10 - - - 99.96%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二、三级及三级以下子公司

1
北京中顺
金达贸易
有限公司

北京市密云区鼓楼东大街
3号山水大厦 3层 313室
-2498（云创谷经济开发中
心集中办公区）

马晓
阳

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备、空调设备、机
械设备、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电子产品、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工艺品、文化、体育用品、针
纺织品、服装、日用杂货、第一类医疗器械、通讯设
备、广播电视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家用
电器、化妆品及卫生用品、花卉、食用农产品、玩具、
乐器、照相器材；出版物零售；销售林木种子

16.62 14.73 0.57 14.65 1.89 9.43 0.62 88.62% 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 100% 否 否 否 否

2
赣州南康
区恩菲环
保能源有
限公司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南水
新区南水大道中段 18号

柴一
清

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发电、输电、
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固体废物治理，环
保咨询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
用服务技术咨询，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发电技术服务，生物
质能技术服务，水污染治理，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
装服务，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农林废物资源
化无害化利用技术开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5.69 3.80 - 3.80 1.89 - - 66.78%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3
寿光市中
冶水务有
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双王
城生态经济园区南海路西
首

刘伟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环境污染防治（以上范围涉及
许可经营的凭法定的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60 1.80 - 1.80 1.80 1.40 0.40 50.00% 中冶生态环保集团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4
来安县安
华水务有
限责任公
司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新安
镇七里社区杨庙组人工湿
地综合办公楼

方海
江

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环境保护专用
设备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气体、液体
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
种设备）；市政设施管理；陆地管道运输；防洪除涝
设施管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1.20 0.80 - 0.80 0.40 0.10 0.01 66.67% 中冶生态环保集团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5
中冶节能
环保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33
号

李惊
涛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设计，水污染治理，大
气污染治理，噪声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项
目投资，环境监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销售机
械设备、电子产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货物进出
口；环保节能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

12.94 10.78 - 10.72 2.16 9.88 0.04 83.28%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6
上海宝冶
（柬埔寨）
有限公司

#�Flatiron�By�Meridian�
Tower,�FO-1101�FO-1102�
FO-1103�FO-1115�
FO-1116�,�Street�102�,�
Phnom�Penh�City�Center,�
Sangkat�SrasChok,�Khan�
Daun�Penh,�Phnom�Penh

谢洪
军 道路路桥，商业建筑 3.78 3.37 - 3.35 0.41 6.61 0.09 89.15%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

司 100% 否 否 否 否

7
上海宝冶
集团（马
来西亚）
有限公司

Lot�C,7th�floor,Menara�
SMI,No.6�Lorong�P.
Ramlee,50250�Kuala�
Lumpur,Malaysia

王奇
亭

承接项目建设的全部或部分业务， 包括冶金工程、
建筑施工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水利
水电工程、钢结构工程、基础工程、管道工程、机场
道路工程、土石方工程、爆破拆除工程、工程服务、
安全工程；
以专业顾问、顾问及培训师的身份开展业务，并提
供物业开发及营运、建筑设计及工程、特种设备设
计、安装及制造等服务；
就与上述活动有关的安装、搬运、修理、更换、转移
和装配及其他辅助服务， 提供技术资料、 服务、保
养、培训、意见和咨询；

1.37 1.13 - 1.13 0.24 2.64 0.03 82.48%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
司 100% 否 否 否 否

8
北京京诚
瑞信长材
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建安街 7号 L1-1018室

王京
瑶

工程项目管理；专业承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技术培训；经济信息咨询(需行政许可项目
除外)；销售机械设备。

4.29 3.59 - 3.56 0.70 4.83 0.07 83.77%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9
北京赛瑞
斯国际工
程咨询有
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 4号
401室

曹雪
松

可承接所有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
理业务；开展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
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1.63 0.63 - 0.57 1.00 4.61 0.24 38.73%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10
北京京诚
瑞达电气
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建安街 7号 626室

田淑
杭

工程承包，设计、生产、销售、安装、调试专用治金设
备，机械电气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 法
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
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4.91 3.76 - 3.76 1.15 5.31 0.12 76.60%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11
北京京诚
之星科技
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
安街 7号 502室

沈志
前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需要专项审
批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
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
批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4.74 3.92 - 3.91 0.83 5.30 0.01 82.54%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12
北京京诚
鼎宇管理
系统有限
公司

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安街 7�号 618室

葛秀
欣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自动控制设备、机械电器设备
(汽车除外；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 ;计算机网络系
统、弱电控制系统、综合布线系统及楼宇控制系统
集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

0.92 0.55 - 0.54 0.37 1.46 0.14 59.27%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13
北京京诚
科林环保
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建安街 7号 402室

信保
定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
准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8.10 6.99 - 8.02 1.11 7.73 0.23 86.27%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14
北京京诚
嘉宇环境
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建安街 7号 401室

姜德
旺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保咨询服务；大气污染
治理；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固体
废物治理；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海洋环境服
务；环境保护监测；节能管理服务；碳减排、碳转化、
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会议
及展览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认证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0.36 0.09 - 0.08 0.27 0.41 0.05 25.32%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15

北京京诚
泽宇能源
环保工程
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建安街 7号 405室

杨伟
明

公司主要从事冶金领域、市政领域、化工能源领域
的工程咨询、设计、设备采购和工程施工业务。 主要
产品有：煤气储运、煤热解及气化、煤气净化及合
成、工业气体制取和储运（氧、氢、稀有气体、液化石
油气、液化天然气）、全厂能源优化、油品深加工及
其他精细化工。

1.41 0.83 - 0.83 0.58 0.51 0.02 59.16%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100 否 否 否 否

注：2022年末资产负债率采用元版数据计算。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23-015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亿元担保（占公司 2022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8.3%），并提交本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 本次担保计划涉及被担保单位共计 21家，包括公司下属二级子公司 6家，下属三级及三级以下子公司 15家。
●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资金需求，确保生产经营及基本建设的正常进行，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2023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0亿元（或等值外币，下同）担保，并提交本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一）2023年度公司本部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
2023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计划提供不超过 100.0亿元担保，占公司 2022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8.3%。 具体包括：
1.中国中冶本部计划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82.7亿元担保；
2.中国中冶下属子公司为中国中冶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7.3亿元担保。
上述担保的担保种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的保证，担保内容包括贷款、保函、票据、信用证等，担保期限以被担保方融资需求及届时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计划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计划担保金额 担保方式
合计 100.0
（一）中国中冶本部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82.7
1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冶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37.7 保证
2 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13.0 保证
3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0.0 保证
4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10.0 保证
5 北京中顺金达贸易有限公司 7.0 保证
6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5.0 保证
（二）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为中国中冶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提供担保 17.3
7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赣州南康区恩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5.0 保证
8

中冶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市中冶华天水务有限公司 2.7 保证

9 来安县安华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0.8 保证
10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冶节能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2.0 保证
11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柬埔寨）有限公司 0.6 保证

12 上海宝冶集团（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0.4 保证
13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京诚瑞信长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0 保证
14 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0.9 保证
15 北京京诚瑞达电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0.7 保证
16 北京京诚之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0.4 保证
17 北京京诚鼎宇管理系统有限公司 0.3 保证
18 北京京诚科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0.2 保证
19 北京京诚嘉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0.1 保证
20 北京京诚泽宇能源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0.1 保证
21 中冶瑞木镍钴有限公司 瑞木镍钴管理（中冶）有限公司 2.1 保证

注：在年度担保计划额度内，在担保方不变的情况下，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全资子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控
股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

（二）担保计划期限
上述担保计划有效期自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之日止。
（三）有关担保计划项下具体担保业务审批的授权
董事会同意在 2023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在担保方不变的情况下，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全资子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与全资

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
对于 2023年度担保计划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审批，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中国中冶及所属子公司在本次担保计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及调剂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概述
本次担保计划涉及被担保单位共计 21家，包括公司下属二级子公司 6家，公司下属三级及三级以下子公司 15家。
有关被担保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附件。
三、董事会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冶 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3年预计新增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0亿元担保，主要用于公司贷款、保函、票据、信用证等业务，有助于改善融资条件，减少子公司保证金

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且被担保企业经营状况稳定，具有担保履约能力，公司承担的担保风险可控，没有损害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 2023年度担保计划并同意将该计划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 175.7亿元，占本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5%，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方基本情况表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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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于 2023年 3月 29日在中冶大厦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七名，实际出席

董事七名，会议由陈建光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2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1.批准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22年 H股年度业绩公告。
2.同意公司在境内外股票上市地根据适用法律法规披露上述报告。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资料。
二、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同意中国中冶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计提 2022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冶 2022年计提应收款项、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 49.62 亿元

并根据监管要求对外披露。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四、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同意以公司总股本 20,723,619,170 股为基数计算，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83 元（含

税），共计现金分红人民币 172,006万元。
2.同意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2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批准《中国中冶 2022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报告。
六、 通过《关于聘请 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内控审计机构事宜的议案》
1.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半年度财务报告审阅

会计师事务所。
2.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3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3.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审计酬金。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七、 通过《关于 A股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的议案》
批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股募集资金 2022年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八、 通过《关于以 A股 IPO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05,320万元 A股 IPO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九、 通过《关于将 H股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21亿元 H股闲置募集资金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海外工程项目流动资金，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 H股公告。
十、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1.同意中国中冶及其所属子公司 2023年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00亿元的担保。
2.同意在 2023 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在担保方不变的情况下，资产负债率超过（含等于）70%的全资子公司

与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与
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

3.同意本次担保计划有效期自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 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
之日止。

4.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中国中
冶及所属子公司在本次担保计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及调剂事项。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十一、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批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资料。
十二、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董事、监事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1.同意公司董事、监事 2022年度薪酬的方案。
2.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在任的公司董事、监事 2022年度薪酬方案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姓名 基本薪金、 房屋补贴、
其他津贴合计

退休金计划供款（单位负担
的养老保险） 绩效薪金 年度薪酬合计

陈建光 - - - -
张孟星 1,129,278.00 57,700.80 843,095.00 2,030,073.80
周纪昌 294,000.00 - - 294,000.00
郎 加 258,276.19 - - 258,276.19
刘 力 276,276.19 - - 276,276.19
吴嘉宁 291,000.00 - - 291,000.00
闫爱中 1,021,878.00 57,700.80 758,200.00 1,837,778.80
董事小计 3,270,708.38 115,401.60 1,601,295.00 4,987,404.98
尹似松 902,478.00 57,700.80 708,800.00 1,668,978.80
张雁镝 146,988.00 18,061.44 239,460.00 404,509.44
褚志奇 400,288.00 57,700.80 482,990.00 940,978.80
监事小计 1,449,754.00 133,463.04 1,431,250.00 3,014,467.04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三、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暨 ESG（环境、社会与管治）报告＞的议案》
批准《中国中冶 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暨 ESG（环境、社会与管治）报告》。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资料。
十四、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2022年年度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冶对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2022 年年度风险评估报告》。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陈建光、张孟星、闫爱中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因此，四位非关联董事对该

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报告。
十五、 通过《关于调整 2023年及设定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限额的议案》
1.同意成立由周纪昌、刘力、吴嘉宁三位董事组成的独立董事委员会，对公司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日常

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事项发表意见。独立董事委员会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
度调整及设定事项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且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
司和股东而言公平合理。

2.同意将中国中冶 2023年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及其除本公司外的其他下属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上限额度调整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型 现有额度 拟扩容调整为
工程建设类
收入 1,192,337 1,344,708
冶金与管理服务类
支出 27,706 116,000
物业承租类
支出 11,083 46,000

3.同意中国中冶 2024年与中国五矿及其除本公司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
上限额度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型 年度限额
物资采购类
收入 606,744
支出 2,353,713
工程建设类
收入 1,429,087
支出 154,000
技术与管理服务类
收入 54,000
支出 116,000
物业承租类
支出 46,000
产融服务类
融资总额
保理 200,000
融资租赁 200,000
融资费用
财务资助 160,000
保理 12,000
融资租赁 12,000
债券承销
债券承销 33,000

4.同意中国中冶与中国五矿续签有效期为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综合原料、产品和服务
互供协议》。

5.同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规则的要求，依法合规对外披露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同意在
本议案经香港联交所审核完毕后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陈建光、张孟星、闫爱中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因此，四位非关联董事对该
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十六、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董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1.同意《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
2.同意将《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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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公司”及“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3年 3月 29日在中冶大厦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
事三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尹似松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2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1.同意《中国中冶 2022年年度报告》。
2.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客观、完整、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同意《中国中冶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2022年财务决算的编制、过程控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与要求；财务报告已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报告的内容客观、完整、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 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计提 2022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同意中国中冶 2022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案。
2.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后 2022 年度财

务报表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计提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同意中国中冶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监管的要求，对该方案无异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2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冶 2022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对该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通过《中国中冶 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暨 ESG（环境、社会与管治）报告》
同意《中国中冶 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暨 ESG（环境、社会与管治）报告》，对该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冶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对该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八、通过《关于 A股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的议案》
1.同意《关于 A股募集资金 2022年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A 股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对募集资

金基本情况、使用情况、管理情况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和必要的分析，且已经保荐机构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审核
确认，未发现公司 A股募集资金使用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未发现违规使用 A股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九、通过《关于以 A股 IPO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05,320 万元的闲置 A 股 IPO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

年。
2.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5,320万元的闲置 A 股 IPO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 A 股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是公司董事会面对公司经营实际做出的选择，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通过《关于将 H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同意公司将人民币 21亿元 H股 IPO闲置募集资金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海外工程项目流动资金，期限 1年。
2.公司本次拟将人民币 21亿元的 H 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 H 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是公司董事会面对公司经营实际做出的选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一、通过《关于＜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并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3 月 29 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601618� � � � �公告编号：临 2023-021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中国中冶”、）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于 2023年 3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冶计提 2022 年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减值情况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2022年年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原则，本公司根据中国《企业会计

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36 号—资
产减值》、《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号———金融工具》的相关规定，对合并范围内各子公司所属资产进行了减值测
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计提减值准备。 经公司测算，2022年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 49.62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情况
2022年，结合年末的应收款项性质、账龄和风险程度等信息，同时考虑房地产客户信用风险上升等因素，在

进行评估后，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了减值准备人民币 36.02亿元；对建造合同项目工程承包服务合同的履约进度
大于结算进度等形成的合同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 3.14亿元。

2、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22年，公司持有的部分存货成本已超过可变现净值，计提存货减值准备人民币 0.24亿元。
3、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2022 年，根据公司对年末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商誉等其他非流动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

的， 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
10.22亿元。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上述事项将导致中国中冶 202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利润总额减少人民币 49.62亿元。
三、董事会关于计提减值的说明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方案。
四、监事会关于计提减值的说明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后 2022 年度财务

报表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计提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方案。

五、独立董事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说明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计提后 2022 年度财务

报表能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确认方案。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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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及“中国中冶”）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5,320 万元的 A 股 IPO 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863 号文件核准，本公司于 2009 年 9 月在境内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35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5.42元，A股 IPO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9.7亿元，扣除承销保荐
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A股 IPO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3.59 亿元。 上述 A 股募集资金已于 2009 年 9 月
14日到位，并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利安达验字[2009]第 1035 号）。 截至
2023年 2月 28日，A股 IPO募集资金余额为 119,278万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

本公司于 2022年 3月 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部分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19,254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详见本公司于 2022年 3月 3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该次 A股 IPO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23年 3月 27日全部归还至公司 A股募集资金专户。

二、A股 IPO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2年年末，本公司的 A股 IPO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尚有 3个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未达计划，分别是

阿富汗艾娜克铜矿项目、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基地项目、大型多向模锻件及重型装备自动化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其余项目的募集资金均已使用完毕。

截至 2022年年末，本公司的 A股 IPO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资 1,742,318万元。 截至 2023年 2月 28日，
A股 IPO募集资金余额为 119,278万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

三、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维护本公司和股东利益，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

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的前提下，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使用部分 A股 IPO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105,32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四、董事会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同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5,320 万元的 A

股 IPO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出具了核查意见。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使用该资金。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5,320万元的 A股 IPO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与 A 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存在影响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 A 股募集资金投向的
行为，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且有助于提高 A股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以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5,320 万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一年。

（二）本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05,320 万元的 A 股 IPO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一

年。 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5,320万元的 A股 IPO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 A 股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是公司董事会面对公司经营实际做出的选择，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公司 A股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
为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中国中冶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并承诺合规使用该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保荐机构对于公司使用不超过 105,320 万元的 A 股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一年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9 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601618� � � � �公告编号：临 2023-017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及“中国中冶”）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28 日召开的董事会、2019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了

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签署的《综合原料、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批准与中国五
矿及其除中国中冶以外其他下属子公司 2020-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额度。 公司于 2021年 3月 29日召
开的董事会、2021年 6月 25日召开的 202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2年 3月 29日召开的董事会、2022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 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2年 10月 27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批准调整 2022 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上限（以上情况详见本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2019 年 6 月 27 日、2021 年 3 月 30 日、2021 年 6 月 26
日、2022年 3月 30日、2022年 7月 1日、2022年 10月 2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19年 8月 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批准公司与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冶新能源”）2020-2022年度金融服务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额度（详见本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披露
的相关公告）。

二、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交易
内容

2022年度
上限 关联交易金额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
以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销售商
品 物资购销类 -收入 8,104,530 3,095,249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
以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购买商
品 物资购销类 -支出 24,340,290 11,446,053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
以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提供劳
务 工程建设类 -收入 18,850,000 3,619,922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
以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接受劳
务 工程建设类 -支出 5,935,000 374,371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
以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提供劳
务 冶金与管理服务类 -收入 625,000 48,543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
以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接受劳
务 冶金与管理服务类 -支出 268,580 157,224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
以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其它流
出 物业承租类 -支出 110,830 96,438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股东的子
公司

资金拆
入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向本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提
供综合授信每日最高余额注 1

30,000,000 49,545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股东的子
公司 存款

本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在五
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每日存款余额注 2

12,000,000 4,300,099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股东的子
公司

费用支
出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向本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提
供金融服务费用总额注 3

50,000 210

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股东的子
公司

资金拆
出

提供贷款及票据贴现服务的
每日最高余额 800,000 200,000

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股东的子
公司

资金拆
出

提供融资租赁服务的每日最
高余额 500,000 87,333

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股东的子
公司

利息收
入 利息及租金年度上限 88,000 2,462

中国五矿及其除中国中冶
以外的其他下属子公司

间接控股
股东

利息支
出

产融服务类 - 融资费用 - 财
务资助 1,600,000 13,907

合计 103,272,230 23，491，356
注：（1）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担保、保函、开立信用证等，含已发生应计利息。
（2）包含已发生应计利息。
（3）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咨询、结算、网上银行、投资、信用证、委托贷款、担保、票据承兑、保函等服务收取的代

理费、手续费、咨询费或其他服务费用总额。
三、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各位独立董事就上述本公司于 2022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并确认：
（1）该等交易在本公司的日常业务中订立；
（2）该等交易是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或对本公司而言，该等交易的条款不逊于向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

供（视属何情况而定）的条款；及
（3）该等交易是根据有关交易的协议条款进行，而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并且符合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9 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 �公告编号：临 2023-020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安永华明于 1992年 9月成立，2012年 8月完成本土化转制，从一家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转制

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 安永华明总部设在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
大楼 17层 01-12室。 截至 2022年末拥有合伙人 229人，首席合伙人为毛鞍宁先生。 安永华明一直以来注重
人才培养，截至 2022年末拥有执业注册会计师 1,818 人，其中拥有证券相关业务服务经验的执业注册会计
师超过 1,500人，注册会计师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400人。 安永华明 2021 年
度业务总收入人民币 54.9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人民币 52.82亿元（含证券业务收入人民币 22.7 亿元）。
2021年度 A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共计 116家，收费总额人民币 7.63亿元。 这些上市公司主要行业涉及
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等。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
计客户 4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安永华明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 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

保险涵盖北京总所和全部分所。 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之和超过人民币
2亿元。 安永华明近三年不存在任何因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而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安永华明及从业人员近三年没有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

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曾两次收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涉及从业
人员十三人。 前述出具警示函的决定属监督管理措施，并非行政处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监督管
理措施不影响安永华明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成员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张宁宁女士，于 199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7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1997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复核 9家上市公司年报/
内控审计，涉及的行业包括土木工程建筑业、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为赵宁女士， 于 2001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6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00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复核 6家上市公司年报/
内控审计，涉及的行业包括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水上运输业、批发业等。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为沈岩女士， 于 201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4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1
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3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复核 4 家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
计，涉及的行业包括土木工程建筑业、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均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

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安永华明及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3年度审计费用尚未确定，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及审计

服务的范围、工作量等情况，与会计师事务所谈判或沟通后协商确定。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财务与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财务与审计委员会对安永华明进行了事前审查， 对安永华明的执业质量进行了充分了解。

认为安永华明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且具备独立性，诚信状况良好，同意聘任安永华明为公
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聘任会计事务所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核安永华明的业务资质、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记录及独立性等情况，我们认为，安永华明具备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3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要求。

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审查，安永华明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及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独立性和

诚信状况良好，能够满足公司对于审计工作的要求，聘请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
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聘请安永华明作为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主审机构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

（三）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年 3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中国中冶 2023 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与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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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 2022年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13,435.7 亿元， 同比增长 11.5%。 其中， 四季度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4,083.0亿元，同比增长 24.5%。四季度新签工程合同额人民币 3,954.0亿元。人民币 5,000万元以上新签工程
承包项目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细分行业
2022年 10-12月 2022年本年累计
新 签 项 目 数 量
（个）

新签合同额（亿
元）

新 签 项 目 数 量
（个） 新签合同额（亿元） 同比增减

房屋建设 354 2,000.9 1,279 6,661.9 8.9%
交通及基础建设 140 774.2 450 2,300.3 -5.9%
冶金工程 128 517.1 714 1,730.0 23.2%
其他 159 568.5 548 1,908.4 53.4%
总计 781 3,860.7 2,991 12,600.6 12.4%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9 日


